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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履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彭晓伟先生、蔡

城先生、吴端明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海忠先生于2018年1月22日在共同签署了

《关于不减持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本次首发

限售股上市流通之日起12个月内（即自2018年1月24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

不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1月23日登载于指定披露媒体

上的《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2）。在承诺有效期内，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不减持公司股份承诺，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已履行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承诺股东现在公司任职情况及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在公司任职情况 

股份情况 

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彭晓伟 董事、总经理 1,630,000 0.5362% 407,500 0.1340% 1,222,500 0.4021% 

2 蔡城 董事、副总经理 1,480,000 0.4868% 370,000 0.1217% 1,110,000 0.3651% 

3 吴端明 
董事、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1,450,000 0.4770% 362,500 0.1192% 1,087,500 0.3577% 

4 张海忠 副总经理 980,000 0.3224% 245,000 0.0806% 735,000 0.2418% 

合计 5,540,000 1.8224% 1,385,000 0.4556% 4,155,000 1.3668% 

说明：上述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办理的高管

锁定股份。  



 

二、已履行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股东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追加承诺前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承诺期限

（月） 

追加承诺 

有效期 

截止日 

设定的

最低 

减持价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彭晓伟 

无限售 

条件股份 

407,500 0.1340% 

2018 年 1月 23日 12个月 2019 年 1月 23日 无 
蔡城 370,000 0.1217% 

吴端明 362,500 0.1192% 

张海忠 245,000 0.0806% 

合计 1,385,000 0.4556% — — — — 

（二）股东具体承诺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切实维护全体股

东利益，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彭晓伟先生、蔡城先生、吴端明先生、张海忠先生等四人）承诺：自本次首发

限售股上市流通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

期间），不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若在

承诺期间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所得将归公司所有。 

三、承诺履行情况 

在承诺有效期内，彭晓伟先生、蔡城先生、吴端明先生、张海忠先生严格遵

守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前述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不

存在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行为。 

四、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积极监督和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承诺，根据《证券法》、《公

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